	屏東縣立東港高中(國中部)    學年度導師積分、擔任意願暨緩任申請
調查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姓    名
	
	電  話
	
	手  機
	

	現任職務
	□導  師     現任班級：     年     班    □協助行政人員 職稱：            
□專任教師   任教科目：                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兼任行政人員   職稱：                  

	
積   分

	1.自    年    月至    年    月 擔任本校              職務 
	分

	
	2.自    年    月至    年    月 擔任本校              職務
	分

	
	3.自    年    月至    年    月 擔任本校              職務
	分

	
	4.自    年    月至    年    月 擔任本校              職務
	分

	
	5.自    年    月至    年    月 擔任本校              職務
	分

	
	6.自    年    月至    年    月 擔任本校              職務
	分

	
	7.自    年    月至    年    月 擔任本校              職務
	分

	
	8.自    年    月至    年    月 擔任本校              職務
	分

	
	9.自    年    月至    年    月 擔任本校              職務
	分

	
	10.自    年    月至    年    月 擔任本校              職務
	分

	
	11.自    年    月至    年    月 擔任本校              職務
	分

	
	12.自    年    月至    年    月 擔任本校              職務
	分

	
	13.自    年    月至    年    月 擔任本校              職務
	分

	
	14.自    年    月至    年    月 擔任本校              職務
	分

	
	15.自    年    月至    年    月 擔任本校              職務
	分

	
	16.自    年    月至    年    月 擔任本校              職務
	分

	
	17.自    年    月至    年    月 擔任本校              職務
	分

	
	18.自    年    月至    年    月 擔任本校              職務
	分

	
	19.自    年    月至    年    月 擔任本校              職務
	分

	
	20.自    年    月至    年    月 擔任本校              職務
	分

	
	自行核計總積分
	分

	擔任導師
意    願
	(已擔任七、八年級導師且續任者免填)
[bookmark: _GoBack]□是  □否  
如果是，願意擔任：□新生班導師-是否願意接納特教學生；是或否(請圈選)；  
□八、九年級導師

	申請緩任
導師原因
	□擔任導師連續      年以上      自     年     月至     年     月
□兼任行政工作連續     年以上     自     年     月至     年     月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請附證明資料或書面說明 )

	說  明
	ㄧ、懇請依本校任職之學年度填寫
二、積分核算方式如下：
1. 擔任本校秘書或主任期間，年資每年2.5分。
2. 擔任本校組長期間，年資每年2分。
3. 擔任本校導師期間，年資每年1.5分；補校導師，年資每年0.5分。
4. 擔任本校副組長、網路管理員、午餐秘書及閱讀推動教師，年資每年1分。
5. 同時擔任上述兩項職務以上者，擇一職務年資計分。
三、本調查表若不敷填寫，請至學務處訓育組領取，謝謝。
四、本調查表請於  年  月  日之前擲送學務處訓育組，謝謝。     



